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届二次董

事会会议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召开。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关

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相

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意见 

（一）自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公司严格按照《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

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根据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情况，严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时披露了相关信息。 

（二）鉴于标的公司中盛光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被冻结，虽

经相关各方努力但仍不能解冻，无法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

公司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为维护公司及各方

的利益，拟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 

（三）《关于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在提交公司二

届二次董事会前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和方式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意见 

我们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信永中和”）在公司 2017 年度审计工作中表现出的执业能力，我们

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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